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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

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

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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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

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二、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共有37家非流通股股东，公司董事会

已收到27家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协议与承诺函，该部分非流

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96,235,211股非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占非

流通股总数的83.3％。有10家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公司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9,297,794股非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7.1％，占非流通股总数的16.7％。  

公司董事会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取得其他非

流通股股东签署的同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声明与承诺函。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书面承诺：在公司实施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为未明确表示同意的10家非流通股东先行垫付本次改革

的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湖北

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或者取得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同意。  

三、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所持公司2,805,000股法人股，宜昌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公司

1,388,246股法人股，成都鑫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公司792,333股法人股，

合计4,985,579股进行了贷款质押冻结。除此之外，公司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情况。由于距方案实施

日尚有一段时间，参加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仍有可能发生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宜昌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鑫铁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均同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也承诺，如果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该部分股份未及时解

冻且影响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则由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先行代

为垫付其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上述三家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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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向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同意。  

四、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并实施，公司A股股东的持股比

例和持股数量将发生变化，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净利润

等财务指标不变。 

五、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六、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一项重大基础制度改革，对公司投资者权益

具有重大影响，并且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公司股票

二级市场价格可能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予以特别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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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参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在现有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基础上，向流通股股东按每 10股流通股获得 2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计

31,131,204股。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

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改革方案的追加对价安排 

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承诺，

将在未来满足一定条件时，向流通股股东实施一次追送股份的追加对价安排。  

1、追送股份触发条件 

如果发生下述情况之一(以先发生的情况为准)，将触发追送股份承诺条款： 

（1）如果公司 2006至 2008年度中经审计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资产收益率低于 10％，或公司 2006 至 2008 年度中经审计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200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公司 2005至 2008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2、追送股份数量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之一，宜化集团承诺：按照使现有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

送 0.5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追加送股，追送股份的总数计 778.28万股。 

如果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至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由于派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因发生变化，则追加送股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在

公司实施增发新股、配股时，前述追加送股总数不变，但每 10 股送 0.5 股的追

加送股比例将作相应调整。 

    3、追送股份时点 

    公司董事会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的公司审议《年度报告》的股东大会十日

内发布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二十日内实施完毕。 

    4、追送股份的对象 

追送股份的对象为：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所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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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除宜化集团）。 

5、追送股份的执行 

宜化集团承诺，自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用于追送的股份由登记

结算公司实行临时保管。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一）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本公司提出改革动议的全体

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二）全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同意按湖北宜化相

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价安排；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不

对所持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三）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1、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10家非流通股股东代为垫付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为未及时解除股份质

押冻结的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宜昌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鑫铁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为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

价安排。代为垫付后，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或者取得宜化集团的同意。 

2、股份限价出售承诺。在取得流通权后的 12个月禁售期满后的 24个月内，

宜化集团若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湖北宜化股份，最低出售价格不低于 7.48

元/股股票市价（若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则按规定对该价格进行相应除息除权处理)。

若宜化集团有违反此承诺的卖出交易，则宜化集团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将卖出资金的差价部分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3、提出分红方案承诺。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准实施，则宜化集团承

诺将在 2006 年、2007 年及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分红议案，建议湖北宜化

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净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30%，

并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4、追送股份承诺。承诺内容同“二、改革方案的追加对价安排”。  

四、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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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3月 23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4月 3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3月 30日～4月 3日  

五、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已申请相关证券自 2月 20日起停牌，2月 27日披露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最晚于 3月 9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3月 8日之前（含 3月 8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

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

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3月 8日之前（含 3月 8日）公告协商确定的

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延期披露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和结

果，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继续停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六、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717－6442268  

传 真：0717－6448689  

电子信箱：zyj@hbyh.cn   

公司网站：http://www.hbyh.cn/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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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含义如下： 

湖北宜化、本公司、公司   指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             指   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

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 A股市场股份转

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本方案、改革方案         指   本次湖北宜化董事会公告的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 

本说明书                 指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公司、宜昌市供电局、湖北三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37家持有湖北宜化非

流通股的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湖北宜化流通 A股的股东 

宜化集团                 指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机构、宏源证券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保荐意见书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宜化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

见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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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bei Yihua Chemical Industry Co.,Ltd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湖北宜化 

股票代码：    000422 

法定代表人：   蒋远华 

注册时间：    1993年 9月 6日 

公司注册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大道 399号 

公司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102号 

邮编：     443000 

电话：     0717－6442268 

传真：     0717－6448689 

电子信箱：           zyj@hbyh.cn   

公司网站：           http://www.hbyh.cn/  

（二）公司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 

项   目 单位 
2005年 

9月 30日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171,296.39 163,058.09 99,136.43 79,021.78

净利润 万元 11,856.48 11,560.02 6,540.92 5,083.66

总资产 万元 297,135.19 243,260.09 198,504.43 164,253.9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万元 121,216.73 113057.71 84656.79 78115.87

每股收益 元/股 0.44 0.4689 0.3058 0.2377

每股净资产 元/股 4.47 4.59 3.96 3.6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25 1.57 0.57 0.82

资产负债率 % 49.04 48.42 52.40 45.56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 9.78 10.22 7.93 6.51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 9.96 12.74 8.04 6.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17 14.37 8.08 6.5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10

(三)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见下表： 

利润分配年度 派现（元/10股） 送红股（股/10股） 转赠股（股/10股）

1993年度 － － － 

1994年度 － － － 

1995年度 － － － 

1996年度 － 3 5 

1997年度 － － － 

1998年度（中期） － 3 － 

1999年度 － － － 

2000年度 1 － － 

2001年度 1 － － 

2002年度 1 － － 

2003年度 1 － － 

2004年度 1.5 － 1 

 

（四）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公司设立以来的融资情况见下表： 

发行时间 发行类别 发行数量（万股） 发行价格（元/股） 筹资总额（万元）

1996年 8月 首次发行 A股 1,635 5.9 9,646.5 

1997年 12月 A股配股 10配 1.5384 1,631.619 8 13,052.952 

2001年 8月 A股配股 10配 3 2,691.7335 10 26,917.335 

2004年 10月 A股配股 10配 3 3,265.5109 6.17 20,148.2022 

 

（五）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出具日，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尚未流通股份 115,533,005 42.6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69,163,404 25.5 

          募集法人股 46,369,601 17.1 

已流通 A股 155,656,021 57.4 

股份总数 271,189,0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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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期间的股本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1、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本公司由原宜昌化工厂经湖北省体改委〔鄂改（1992）42号文〕批准以定

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成立时，总股本为 4,903.54万股，其中，原宜昌化工厂

以其经营性净资产 3,239.36万元折股 2,088.13万股，同时，以每股人民币 1.65

元的发行价格向境内法人和内部职工定向募集 2,815.14万股，其超过面值折股

部分（净资产与股本的差额）和溢价发行部分全部进入资本公积金。 

公司于 1993年 6月 6日在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4,903.54万元。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家持有股份 2,088.13 42.58 

定向募集法人股 1,587.81 32.38 

内部职工股 1,227.60 25.04 

股份总数 4,903.54 100.00 

公司设立时发行的内部职工股限于原宜昌化工厂的内部职工认购并按有关

规定进行了清理，且全部在三峡证券登记中心集中托管，符合当时国家政策规定。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股本结构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6]118号文和证监发字[ 1996 ]119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1996年 7月 25日在深交所公开发行 1,635万股社会公众股，

发行价 5.9元/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6,538.54万元。同

年 8月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股票简称：湖北宜化，股票代码：000422。 

1996年 8月，公司 1,635万股 A股发行上市后的股本结构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家持有股份 2,088.13 31.94 

定向募集法人股 1,587.81 24.28 

内部职工股 1,227.60 18.77 

社会公众股 1,635 25.01 

股份总数 6,538.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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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公司原定向募集时募集的 1,227.6万股内部职工股

可在首次公开发行期满三年后上市交易。 

（二）公司上市后的股本变化和股本结构 

1、1997年 1月 13日，经湖北省证券管理委员会鄂证办函[1997]05 号文批

准，公司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5股，总股本由 6,538.54万股增至 9,807.81

万股，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2、1997年 6月 27日，经湖北省证券管理委员会鄂证办函[1997]29号文批

准，公司实施每 10 股送 3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总股本由 9,807.81 万股增至

12,750.153万股，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3、1997年 12月，经湖北省证券管理委员会鄂证办函[1997]38号文同意，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上字[1997]105 号文批准，公司以 1996 年末总

股本 6,538.54万股为基数，按每 10股配 3股的方案进行配股，配股价 8元/股；

若以现有总股本 12,750.153万股为基数，则每 10股配 1.538462股。本次应配

股份总数为 1,961.562万股，其中，国家持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626.439 万股可配股份，募集法人股东认购了应配股份

476.343 万股中的 146.4 万股，放弃其余 329.943 万股，本次实际配股总数为

1,631.619万股。 

本次配股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12,750.153万股增至 14,381.77万股，公司

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国家持有股份  4,698.2925  32.67  

定向募集法人股  3,242.6295  22.55 

内部职工股 2,762.1000 19.20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10,703.0220 74.42 

社会公众股 3,678.7500 25.58 

股份总数 14,381.7720 100.00 

4、1998年 10月 27日，公司实施了 10 送 3的送股方案，总股本由 14,381.77

万股增至 18,696.30万股，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5、1999年 7月 26日，公司 3,590.73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公司社会

公众股数量增至 8,373.1050 万股，总股本未变。公司内部职工股上市后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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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万股） 比例（%） 

国有股 6,107.7802 32.67 

募集法人股 4,215.4183 22.55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10,323.1985 55.22 

社会公众股 8,373.1050 44.78 

股份总数 18,696.3035 100.00 

6、2001年 8月 14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1]65号文核准，公司

以 2000年总股本 18,696.30万股为基数，按每 10股配 3股的方案进行配股，配

股价 10元/股，实际配售股份 2,691.7335万股，公司股本增至 21,388.04万股。

本次配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万股） 比例（%） 

国有股 6,287.5882 29.4 

募集法人股 4,215.4183 19.71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10,503.0005 49.11 

社会公众股 10,885.0365 50.89 

股份总数 21,388.0370 100.00 

7、2004年 9月 28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42号文核准，公司

以 2002年末总股本 21,388.0370万股为基数，按每 10股配售 3股的方案进行配

股，配股价 6.17元/股，非流通法人股股东全部放弃配售，公司本次实际配售股

份 3,265.5109万股，公司股本增至 24,653.5479万股。本次配股后公司股本结

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万股） 比例（%） 

国有股 6,287.5882 25.5 

募集法人股 4,215.4183 17.1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10,503.0005 42.6 

社会公众股 14,150.5474 57.4 

股份总数 24,653.5479 100.00 

8、2005年 5月 23日，公司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1股的方案，总

股本增至目前的 27,118.9026万股，股本结构与公司目前股本结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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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非流通股东情况介绍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远华 

注册资金：20500万元 

公司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102号 

成立日期：1995年4月16日 

主营业务：化工设备制造、安装；火力发电；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

的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宜化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负

责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等。 

2、控股股东持有股份及控制公司情况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宜化集团持有本公司国有股份6,625.52万股，占总股

本比例为24.43％，是公司控股股东。 

3、控股股东财务状况 

截至2005年12月31日，宜化集团资产总计384,960.28万元，负债合计

229,491.86万元，净资产65,045.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61,861.55万元，利润总

额20,733.37万元，净利润5,257.8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互相担保、互相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宜化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互相担保、互相资金

占用的情况。 

（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

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1、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27家非流通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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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6,235,2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占非流通股总

数的83.3％，超过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2/3，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的规定。 

2、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27位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

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 

号 
非流通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备注 

1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255,232 24.43 国家股 

2 宜昌市供电局 7,445,295 2.75  

3 湖北三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77,000 2.06  

4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05,000 1.03 股份冻结 

5 泸州中天实业有限公司 2,230,800 0.82  

6 宜昌市电力实业开发公司 1,868,295 0.69  

7 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99,563 0.66  

8 鞍山市财政证券公司 1,650,000 0.61 国家股 

9 宜昌市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88,246 0.51 股份冻结 

10 成都鑫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252,606 0.46 
股份冻结

792,333股

11 宜昌天舟化工实业公司 920,205 0.34  

12 上海国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27,000 0.23  

13 宜昌天力耐磨材料铸造厂 517,734 0.19  

14 宜昌光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505,184 0.19  

15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公司 302,408 0.11  

16 湖北省旅游饭店用品公司 265,644 0.10  

17 宁波威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 0.08  

18 上海爱姆意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 110,000 0.04  

19 上海凯景彩钢有限公司 77,000 0.03  

20 新津鑫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55,000 0.02  

21 上海华昕科技有限公司 55,000 0.02  

22 无锡市新区金桥贸易有限公司 55,000 0.02  

23 成都海阳实业有限公司 55,000 0.02  

24 成都泰瑞达商贸有限公司 55,000 0.02  

25 上海灵洁电器有限公司 55,000 0.02  

26 烟台多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5,000 0.02  

27 杭州飞帆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33,000 0.01  

合计  96,235,211 35.5  

   3、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公司2,805,000股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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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公司1,388,246股法人股，成都鑫铁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所持公司792,333股法人股，合计4,985,579股进行了贷款质押冻结。除

此之外，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

押、冻结情况。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宜昌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鑫铁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均同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也承诺，如果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该部分股份未及时解冻且影

响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则由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先行代为垫付其

对价安排。因此，该部分股份的质押冻结不影响方案的实施。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关系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公司共有 37 家非流通股股东，公司全部非流通股股

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如下： 

序

号 非流通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255,232 24.43 

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15,701,400 5.79 

3 宜昌市供电局 7,445,295 2.75 

4 湖北三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77,000 2.06 

5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05,000 1.03 

6 泸州中天实业有限公司 2,230,800 0.82 

7 宜昌市电力实业开发公司 1,868,295 0.69 

8 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99,563 0.66 

9 鞍山市财政证券公司 1,650,000 0.61 

10 宜昌市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88,246 0.51 

11 上海荣福室内装潢有限公司 1,265,000 0.47 

12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1,258,172 0.46 

13 成都鑫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252,606 0.46 

14 宜昌天舟化工实业公司 920,205 0.34 

15 上海国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27,000 0.23 

16 宜昌天力耐磨材料铸造厂 517,734 0.19 

17 宜昌光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505,184 0.19 

18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5,449 0.13 

19 宜昌市三维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45,085 0.13 

20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公司 302,408 0.11 

21 湖北省旅游饭店用品公司 265,644 0.10 

22 宁波威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20,000 0.08 

23 吉林市雾凇实业有限公司 110,0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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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吉林市吉鑫润滑油经销有限公司 110,000 0.04 

25 上海爱姆意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 110,000 0.04 

26 上海凯景彩钢有限公司 77,000 0.03 

27 宜昌市长江九龙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4,944 0.03 

28 新津鑫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55,000 0.02 

29 上海华昕科技有限公司 55,000 0.02 

30 无锡市新区金桥贸易有限公司 55,000 0.02 

31 成都海阳实业有限公司 55,000 0.02 

32 锡山市金城无线电有限公司 55,000 0.02 

33 成都泰瑞达商贸有限公司 55,000 0.02 

34 上海灵洁电器有限公司 55,000 0.02 

35 烟台多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5,000 0.02 

36 杭州飞帆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33,000 0.01 

37 宜昌三峡银豪实业总公司 12,743 0.005 

合计  115,533,005 42.6 

根据董事会的了解及各股东的承诺情况，已同意股改方案的27家非流通股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

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经查询，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均

未持有公司的流通股股份，公告之前六个月内也未有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

况。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

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均未持有公司的流通股股份，公告之前六个月内也

未有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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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4]3 号），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法人治理环境，形成有利于公

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本公司董事会在保荐机构的协助下，本着股东平等协商、

尊重市场规律、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制定了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和数量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送股的方式向本次改革前的流通股股东作对价安排，

以获得所持有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对价安排如下：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

实施每 10 股流通股送 2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共计

安排 31,131,204股股份对价。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总股本、每股

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保持不变。  

自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即 G日）起，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次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

登记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

入帐户。  

根据对价安排，本公司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可获送的

股份总额为 31,131,204股。每位流通股股东按照每 10股流通股获送 2股的比例

获得送股，所获股票计算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登记公司现行的《上市公司权

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所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3、追加对价安排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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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发生下述情况之一(以先发生的情况为准)，则触发追加送股安排条

件：（1）如果公司 2006至 2008年度中经审计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资产收益率低于 10％，或公司 2006 至 2008 年度中经审计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200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公司 2005

至 2008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公司控股股东宜化集团承诺： 

当上述追加送股安排条件首次触发时，将按照使现有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

送 0.5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追加送股，追送股份的总数计 778.28万股。 

追加送股安排仅限一次，当追加送股安排条件首次触发时，宜化集团即执行

追加送股安排。执行后，宜化集团的追加送股安排承诺自动解除。 

4、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

行对价

安排现

金（元）

持股数（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1 
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66,255,232 24.43 17,852,952 0 48,402,280 17.85

2 
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公司 
15,701,400 5.79 4,230,856 0 11,470,544 4.23 

3 宜昌市供电局 7,445,295 2.75 2,006,189 0 5,439,106 2.0 

4 
湖北三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577,000 2.06 1,502,763 0 4,074,237 1.50 

5 
上海证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805,000 1.03 755,828 0 2,049,172 0.76 

6 
泸州中天实业有

限公司 
2,230,800 0.82 601,105 0 1,629,695 0.6 

7 
宜昌市电力实业

开发公司 
1,868,295 0.69 503,426 0 1,364,869 0.5 

8 
三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1,799,563 0.66 484,905 0 1,314,658 0.48 

9 
鞍山市财政证券

公司 
1,650,000 0.61 444,604 0 1,205,396 0.44 

10 
宜昌市住友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388,246 0.51 374,073 0 1,014,173 0.37 

11 
上海荣福室内装

潢有限公司 
1,265,000 0.47 340,863 0 924,137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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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三江航天工

业集团公司 
1,258,172 0.46 339,024 0 919,148 0.34 

13 
成都鑫铁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1,252,606 0.46 337,524 0 915,082 0.34 

14 
宜昌天舟化工实

业公司 
920,205 0.34 247,956 0 672,249 0.25 

15 
上海国拍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627,000 0.23 168,950 0 458,050 0.17 

16 
宜昌天力耐磨材

料铸造厂 
517,734 0.19 139,507 0 378,227 0.14 

17 
宜昌光华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505,184 0.19 136,125 0 369,059 0.14 

18 
湖北双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65,449 0.13 98,473 0 266,976 0.1 

19 

宜昌市三维市政

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345,085 0.13 92,986 0 252,099 0.1 

20 
中国核工业第二

二建设公司 
302,408 0.11 81,486 0 220,922 0.08 

21 
湖北省旅游饭店

用品公司 
265,644 0.10 71,580 0 194,064 0.07 

22 
宁波威尔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220,000 0.08 59,281 0 160,719 0.06 

23 
吉林市雾凇实业

有限公司 
110,000 0.04 29,640 0 80,360 0.03 

24 
吉林市吉鑫润滑

油经销有限公司 
110,000 0.04 29,640 0 80,360 0.03 

25 

上海爱姆意机电

设备连锁有限公

司 

110,000 0.04 29,640 0 80,360 0.03 

26 
上海凯景彩钢有

限公司 
77,000 0.03 20,748 0 56,252 0.02 

27 

宜昌市长江九龙

广告装饰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74,944 0.03 20,194 0 54,750 0.02 

28 
新津鑫成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29 
上海华昕科技有

限公司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30 
无锡市新区金桥

贸易有限公司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31 
成都海阳实业有

限公司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32 锡山市金城无线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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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有限公司 

33 
成都泰瑞达商贸

有限公司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34 
上海灵洁电器有

限公司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35 
烟台多元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55,000 0.02 14,820 0 40,180 0.01 

36 
杭州飞帆广告设

计制作有限公司 
33,000 0.01 8,892 0 24,108 0.009

37 
宜昌三峡银豪实

业总公司 
12,743 0.005 3,434 0 9,309 0.003

 合计 115,533,005 42.6 31,131,204 0 84,401,801 31.12

注：上述对价安排执行情况不考虑垫付部分 

5、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不超过 5 G+12个月 

不超过 10 G+24个月 1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7.85 G+36个月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

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同时方案实施 12 个

月后的 24 个月内，减持价格不

低于每股 7.48元。 

2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13.27 G+12个月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不考虑垫付部分 

6、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115,533,005 42.6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合计 
84,401,801 31.12 

国家股 69,163,404 25.5 国家持股 50,526,824 18.63 

国有法人股 － － 国有法人持股 - - 

社会法人股 － － 

募集法人股 46,369,601 17.1 
社会法人持股 33,874,977 12.4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2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法人持股 - - 

二、流通股份合计 155,656,021 57.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合计 
186,787,225 68.88 

A股 155,656,021 57.4 A股 186,787,225 68.88 

B股 － － B股 - - 

H股及其它 － － H股及其它 - - 

三、股份总数 271,189,026 100.00 三、股份总数 271,189,026 100 

注：上述股份结构变动表不考虑垫付部分 

7、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截止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本公司37位非流通股股东中，尚有10家非流通

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

司19,297,794股非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占非流通股总数的16.7％。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非流通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备注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15,701,400 5.79 法人股 

2 上海荣福室内装潢有限公司 1,265,000 0.47 法人股 
3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1,258,172 0.46 国家股 

4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5,449 0.13 法人股 
5 宜昌市三维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45,085 0.13 法人股 
6 吉林市雾凇实业有限公司 110,000 0.04 法人股 
7 吉林市吉鑫润滑油经销有限公司 110,000 0.04 法人股 
8 宜昌市长江九龙广告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4,944 0.03 法人股 
9 锡山市金城无线电有限公司 55,000 0.02 法人股 
10 宜昌三峡银豪实业总公司 12,743 0.005 法人股 
合计  19,297,794 7.12  

 

公司董事会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取得其他非

流通股股东签署的同意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声明与承诺函。 

为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化集团已书面承诺：

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为未明确表示同意的 10家非流通股东先

行垫付本次改革的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

通应当向宜化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或者取得宜化集团的同意。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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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聘请的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

排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充分考虑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同时兼顾

了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鉴于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在短期内只改变公司股权架

构，对公司内在投资价值没有实质影响，即理论上湖北宜化总价值在股权分置改

革前后应保持不变；另外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流通股份价值在股权分置前后

也应保持不变，为此，非流通股股东应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以保证非

流通股股东没有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侵占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按照上述对价确定依据，可得到如下计算公式： 

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总价值＝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总价值 

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总价值＝非流通股股份价值＋流通股股份价值 

流通股股份价值＝流通股股份数量×流通股股份单位价格 

非流通股股份价值＝非流通股股份数量×每股净资产 

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总价值＝公司股份总额×每股理论价格 

1、对价安排的测算  

（1）流通股的定价  

按照截止 2006 年 2 月 17日的收盘价计算，湖北宜化前 250个交易日的平

均收盘价以及满足换手率 100％期间的加权平均价分别为 5.83 元、5.40 元。为

充分考虑流通股股东利益，故将湖北宜化前 250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 5.83 元确

定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 

（2）非流通股的定价  

根据目前的普遍做法，非流通股股东一般以帐面净资产作为所持股份的定

价依据，因此以截至 2005 年 9月 30日公司每股净资产 4.47 元作为非流通股股

东的成本价。  

（3）方案实施前公司总价值  

非流通股价值＝非流通股股数×非流通股价格＝516,432,532 元  

流通股价值＝流通股数×流通股市场价格＝907,474,602 元  

公司总价值＝非流通股价值＋流通股价值＝1,423,907,134元  

（4）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公司股票的理论价格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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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所有股本都按二级市场流通股价计算其价值，假定改

革前后公司的总价值不变，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每股理论价格的计算如下：  

每股理论价格＝股权分置改革前总价值/总股本  

＝1,423,907,134/271,189,026 

＝5.25 元  

（5）流通权价值的确定  

假定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的股价水平等于每股理论价格 5.25 元，为

使流通股股东的权益不受损失，非流通股股东应向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该

对价安排应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所持流通股份由于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而损失

的权益，即流通权价值。  

理论上流通股股东损失的的权益：  

流通权价值=流通股股数×（改革前流通股的价格－每股理论价格）  

=155,656,021×（5.83-5.25）  

= 90,280,492元  

即非流通股股东应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不少于 90,280,492元的对价金额。 

（6）对价金额折合的股份数量及对价比率 

 上述对价金额折合股份数量＝流通权价值/每股理论价格＝17,196,284股 

对价比率=流通权价值/（全流通后每股理论价格×流通股份数）＝0.11  

即在总股本不变的前提下，为获得流通权，理论上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

股股东送股 17,196,284股，对价比率为使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1.1股的对价，

则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将不受损失。 

（7）实际对价水平  

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为尽可能降低流通股股

东的平均持股成本，提高流通股股东抗风险能力，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公

司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将方案确定为：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

送 2股，非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份数量合计 31,131,204 股，较理论方法测

算的对价水平高出近一倍。  

（8）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的评价意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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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宜化非流通股股东为所持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对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履行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送 2股股份的对价安

排，远高于理论测算的流通权对价水平, 能够充分、切实地保障流通股股东的即

期利益不受损失。②流通股股东获送的股份能够立即上市流通，且流通股股东获

送股份增加了流通股股东在本公司的权益。考虑到公司未来业绩的成长性和公司

控股股东所作的追加送股安排承诺，流通股股东的远期利益也将得到有效的保

障。③非流通股股东本次对价安排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基本面情况和全体股东的即

期利益及远期利益，方案所用的测算依据合理充分，对价安排能够充分地保障流

通股股东的利益，同时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改革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对

价安排合理。 

（三）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承诺事项 

（1）法定承诺：本公司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特别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宜化集团就本次改革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①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10家非流通股股东代为垫付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为未及时解除股份质

押冻结的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宜昌住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鑫铁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为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

价安排。代为垫付后，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或者取得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同意。 

②股份限价出售承诺。在取得流通权后的 12个月禁售期满后的 24个月内，

宜化集团若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湖北宜化股份，最低出售价格不低于 7.48

元/股股票市价（若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则按规定对该价格进行相应除息除权处理)。

若宜化集团有违反此承诺的卖出交易，则宜化集团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将卖出资金的差价部分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③提出分红方案承诺。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准实施，则宜化集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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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2006 年、2007 年及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分红议案，建议湖北宜化的

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净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30%，并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④追送股份承诺。宜化集团承诺，若公司发生下述情况之一(以先发生的情

况为准)，将触发追送股份承诺条款：（Ⅰ）如果公司 2006至 2008年度中经审计

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10％，或公司 2006 至 2008

年度中经审计任何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2005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Ⅱ）公司 2005至 2008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

计意见。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之一，宜化集团承诺：按照使现有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

送 0.5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追加送股，追送股份的总数计 778.28万股。 

如果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至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由于派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原因发生变化，则追加送股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在

公司实施增发新股、配股时，前述追加送股总数不变，但每 10 股送 0.5 股的追

加送股比例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董事会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的公司审议《年度报告》的股东大会十日

内发布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二十日内实施完毕。 

追送股份的对象为：追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所有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除宜化集团）。 

追加送股安排仅限一次，当追加送股安排条件首次触发时，宜化集团即执行

追加送股安排。执行后，宜化集团的追加送股安排承诺自动解除。 

2、履约方式、履约时间、履约能力及履约风险对策 

      （1）履约方式 

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公告后及时委托湖北宜

化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所持有非流通股股份的临时保管，在方案

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后及时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股份。 

     （2）履约时间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非流通股股东承诺的履约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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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持股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宜化集团履约时间为：公司股改方案实施

后首个交易日＋36个月； 

②原持股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履约时间为：公司

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24个月； 

③原持股 5％以下的非流通股股东履约时间为：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

易日＋12个月。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作出特别承诺的宜化集团未占用湖北宜化的资金，

也未由湖北宜化提供担保，其所持的湖北宜化非流通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

权属争议的情形，因此宜化集团完全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4）履约风险对策 

      作出特别承诺的宜化集团履约风险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提前减持及未按承

诺价格减持；二是未按承诺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分红议案；三是未按承诺实施

追送股份。目前有以下机制或安排，有助于防范违约风险： 

①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为

履行锁定期及减持价格相关承诺，将委托公司董事会在公司股票复牌前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流通锁定事宜。 

②根据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股权分置改革的协议，非流通股股东将接受保

荐机构对其履行法定承诺义务的持续督导。 

③在湖北宜化 2006 年、2007 年及 2008 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保荐机构宏

源证券都将列席并监督宜化集团按《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承诺事项的

承诺函》提出年度分红议案。 

④在对价执行后，宜化集团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对

用于追送的股份实行临时保管，一旦追送股份的条件触发，则向登记结算公司申

请解冻该部分股份的临时保管，向全体无限售条件的股东实施追送股份。在追送

股份承诺期间，宜化集团将接受保荐机构对履行承诺义务的持续督导。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宜化集团承诺，如有违反上述限价出售承诺的卖出交易，则将卖出资金差价

部分划归上市公司所有。作出承诺的非流通股股东如未能履行在本次股权分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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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所做出的承诺，愿意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并接受中国证监会采

取的相关行政监管措施。承诺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而遭受的损失。 

4、承诺人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承诺履行完毕前，除非

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五、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一）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将使湖北宜化股东之间利益趋

于一致，有助于形成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实现真正的价值投资。股权分置改革

后，股东的股权价值直接与股票市场价格相关，股东可以通过股价上涨获得收益，

也须承受由于股价下跌而带来的损失。而股票价格在根本上取决于公司经营业绩

等基本面因素，因此，公司经营状况将真正成为全体股东的共同关注点，股东价

值取向趋于一致。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有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通过股权分置改

革，还有助于公司形成内部、外部相结合的多层次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有利

于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较好地兼顾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

通股股东的利益，兼顾了股东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将解

决公司股权分置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协同非流通股股东

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三

公”原则，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公司在方案实

施过程中将采取诸如为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实施类别表决，安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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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操作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措施保护流通股股东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同意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

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六、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风险：  

（一）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有被司法冻结、划扣的风险。 

截止本说明书公告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仅三家股东所持股份存在冻结情

况，且宜化集团已承诺代为垫付，公司执行对价安排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均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形。由于距离方案实施尚有一定时日，不排除非

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在此期间存在质押或冻结的可能，及导致非流通

股股东不能执行送股对价安排的风险。 

上述风险的发生概率虽很低，但如果发生，将影响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若其它非流通股股东用于对价安排的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且在相关股东会议

股权登记日前仍未得到解决的，控股股东宜化集团承诺将代相关非流通股股东垫

付对价安排，以确保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方案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通过媒体说明会、

网上路演、走访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

通和协商，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

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使方案兼顾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

利益，以取得流通股东的广泛认可。  

（三）方案能否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不确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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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

的处分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的可能。  

如未能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并公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的批准文件，公司将根据需要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至少一个交易日发

布延期公告，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  

（四）股价存在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我国股权分置问题的创新方式探索，在尚处于初级阶段

和发展当中的我国证券市场，该事项蕴含一定的市场不确定风险；二级市场股票

价格受公司经营情况、股票供求关系、宏观经济走势、国家相关政策以及投资者

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存在股票价格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公司董事会特

别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

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聘请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保荐机构，聘请北

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发表法律意见。  

宏源证券在担任本公司 2001年配股主承销商过程中，因配股包销余股而一

直持有本公司流通股，在本说明书公告前两日宏源证券仍持有公司流通股

3,000,000股。宏源证券在本说明书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的情况如

下： 

2005年 12月 22日至前 6个月持有流通股 5,846,159股； 

2005年 12月 23日至 30日减持流通股 2,846,159股； 

2005年 12月 31日至本说明书公告日前两日持有流通股 3,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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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在担任湖北宜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前即长期持有公司流

通股，与公司其他流通股股东利益一致，因此，宏源证券能维护公司广大公众投

资者的利益，公正履行保荐职责。   

本改革说明书公布前两日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不持有本公司股票，在本改

革说明书公布前 6个月内，也未曾买卖过湖北宜化的股票。  

（二）保荐意见结论  

宏源证券出具保荐意见认为：湖北宜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

《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深交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遵循了市场化原则，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及诚实、信用、自愿原

则，改革方案已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对价安排合理。宏源证券愿

意保荐湖北宜化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三）律师意见结论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认为，湖北宜化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具

备制定和实施湖北宜化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改革方案符合《关于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审核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在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湖北宜化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确认后即可实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公司不存在以下影响股权分置改革的异常情况  

1、相关当事人涉嫌利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正在被立案 

调查；  

2、公司股票交易涉嫌市场操纵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公司股票涉嫌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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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个人非法集中持有；  

3、公司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利益正在被立案调查；  

4、需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后方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其他异常情况。  

（二）股权分置改革当事人联系方式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 102号 

法定代表人：蒋远华  

联 系 人：强炜、张拥军  

联系电话：0717—6442268  

传    真：0717—6448689 

2、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号金运大厦 B座五层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保荐代表人：吴晶 

项目主办人：叶华  

联系地址：武汉市东湖路 76号广苑大厦三楼  

联系电话： 027—87711137 

传    真： 027—87257101  

3、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左十二层 

负 责 人：王丽 

签字律师：徐建军、池晓梅 

联系电话：010－66575888－1318 

传    真：010－6523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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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荐协议；  

（二）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协议文件；  

（三）有权部门对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四）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函；  

（五）保荐意见书；  

（六）法律意见书；  

（七）保密协议；  

（八）独立董事意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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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之董事会签章页）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